宽甸满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县委
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bookmark: _GoBack]根据县委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3年9月25日至12月28日，县委第三巡察组对宽甸满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进行了常规巡察。2月5日，县委巡察组向宽甸满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1.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深入。一是制定详细的理论学习计划，结合科协工作特点，采取“集中学、自学、外出培训、集中研讨”等多种学习方式，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上级各项政策要求。二是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解水平。3月29日，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9.28）讲话精神。分别于3月下旬和4月上旬，深入乡镇开展科普调查研究，摸准摸清宽甸科普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难点问题，制定《宽甸满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的实施方案》并做好贯彻落实。
2.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不够充分。一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科技工作者”微信工作群，加强与基层科技工作者的沟通联系，不定期在线对科技工作者进行业务培训，增强科协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工作认同感，根据科技工作者擅长的专业领域开展基层群众科普授课计划，指派科技工作者授课；二是协调政府办公室为科协科技工作者之家提供研讨交流的场所，适时组织相关人员按要求开展研讨交流活动，切实发挥科技工作者之家作用。
三是按国家和省、市科协要求，对我县建立的所有科普e站进行清理，所有科普e站全部予以撤销。县科协与使用方签订“关于科普大屏使用情况的协议书”，规定撤销后的科普大屏去掉“科普e站”标识，固定资产所有权仍归县科协，协议期内大屏使用管理权由使用方负责，可用于公共服务，协议期满后科协将收回大屏并按程序进行报废处置。
3.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得不实。一是县科协认真履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健全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2024年起，按照要求严格执行每半年一次专题分析，并按时向县委和纪检监察机关书面报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要求报告年度责任制落实情况。理论学习中心组于4月10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政策制度方面学习，分别学习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开展一次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调研，撰写调研报告一篇。深入开展廉政宣传，观看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片一部。二是结合实际健全完善《政策理论学习制度》《廉洁自律制度》《公文处理和印章管理制度》《作风、值班、请销假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并严格按要求落实。三是通过咨询市科协和县财政局，召开党支部会议，落实财政部门关于专项资金有关管理规定，对苗木采购及图书印刷方面采取多方询价方式确定合作方，超过辽宁省财政厅关于集中采购或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委托有资质的采购代理机构通过招投标或多方议价等方式确定承建单位，加强项目资金使用和监管。四是科协2021、2022年度各种会议及年度工作总结上，没有关于巡察整改的内容问题已即知即改。
4.党建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基本制度，及时召开党员支部大会，按要求开展党日活动，领导干部讲党课等。3月29日召开专题研究年度党建工作会议，对年度党建工作和科协业务工作及时研究部署和落实。按照党的二十大对党的建设的新部署新要求，为准确把握机关党建的特点和规律，4月9日，科协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15-5122093；通信地址：宽甸镇婆娑府西街2号宽甸满族自治县科协办公室；邮编1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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